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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 GB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征求意见稿）》 

修 订 说 明 
 

一、修订必要性 

GB7258 是我国机动车安全技术管理最基本的技术标准，实际上起着机动

车安全技术管理技术法规的作用，现行版本为 GB7258—2004。该版本自 2004

年 10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后，在加强机动车运行安全管理、提

高机动车运行安全水平、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

用。然而，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我国机动车工业的不断进步，广

大人民群众对道路交通出行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机动车安

全技术管理中不断遇到新问题、新情况。 

综合考虑 GB7258-2004 执行 5 年以来已发布了 3 个修改单、标准所引用

及参考的许多标准已制定实施了新版本、以及标准对重点车辆的安全装置配

备要求仍较低、不能更好地保证道路交通安全等实际情况，组织相关单位和

技术人员对 GB7258—2004 整体进行修订，使其更适应于我国机动车安全技

术管理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保证道路运行机动车的安全技术状况，预防和减

少因机动车因素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已成为大势之所趋。 

 

二、修订原则 

综合所收集和了解的 GB7258-2004 实施 5 年以来的相关情况，结合标准

修订工作前期广泛调研的初步成果，确定此次 GB7258 修订的基本原则为： 

1、从 GB7258 是我国机动车安全技术管理最基本的技术标准的属性出发，

根据道路交通发展实际情况，进一步明确 GB7258 的适用范围，提出特型机

动车、教练车、残疾人专用汽车等各类道路车辆安全技术管理的依据，严密

车辆安全技术管理主要环节。 

2、根据 GB7258-2004 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研究采用与管理要

求相适应的机动车分类标准，提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3、提高重点车辆的安全装置配备要求和结构安全要求，适当加严卧铺

客车和栏板货车等安全性能低的道路车辆的安全技术要求，提高道路运行机

动车的整体运行安全技术性能。 

4、进一步明确公共汽车运行安全技术要求，为加强公共汽车安全技术

管理提供依据。 

5、系统梳理 GB7258-2004 报批以来发布的相关国家标准和强制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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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整理相关标准条文，确保标准之间的协调。 

 

三、修订过程 

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7258-2004）制修订工作于

2009 年 4 月启动，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领导下，作为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组长单位，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牵头组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

输部门、汽车行业、摩托车行业、低速汽车行业、公交系统、进出口检验检

疫系统等方面的专家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标准起草工作组各成员单位开

展了广泛的调研，并在各自行业内部多次召开征求意见会，征求对 GB7258

修订的意见。 

2009 年 9 月初，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根据调研初步成果，结合标

准起草工作组其他成员单位反馈的意见，确定了标准修订原则，并对前期调

研收集到的 300 余条反馈意见进行了整理，于 2009 年 10 月 15 日完成了标

准修订征求意见稿草稿。 

2009 年 11 月 4—6 日，公安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无锡召

开 GB7258 修订第一次工作会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

司、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和产业政策司等政府部门的领导参加会议并对

GB7258-2004 修订原则及具体要求做了指示。GB7258-2004 修订起草工作组

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按照相关政府部门确定的原则，在 GB7258 修订征求

意见稿草稿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细致地讨论，就“加严大中型客车、重中型

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汽车列车等重点车辆的运行安全技术要求”、“进

一步明确公共汽车等客运车辆的防火要求和安全逃生要求”、“采用与《道

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相一致的机动车分类标准”等事项基本达成了

共识。会后，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根据讨论结果于 2009 年 11 月 15

日完成了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上报稿）。 

2009 年 12 月 2 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召开局务会，对 GB7258 修订征求

意见稿（上报稿）进行讨论，原则同意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上报稿）的相

关内容，并要求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就安全气囊要求、儿童座椅固定、固定

式反光标识板等 10 个问题进一步加以研究，进一步完善后公开征求相关部

门、单位及专家意见。按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指示，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就安全气囊要求、儿童座椅固定等 10 个问题再次进行了研究，于 2010 年 1

月完成了标准修订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修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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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GB7258-2004 相比，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主要修订内容有： 

1、进一步明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规定标准适用于除有轨电车以外的

上道路行驶的所有其他机动车。 

2、修改了机动车的定义，将汽车分为载客汽车、载货汽车和专项作业

车，将原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合成为摩托车，以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

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相适应；同时，增加了公路客车、旅游客车、校车、危

险货物运输车、教练车、残疾人专用汽车、上道路行驶的拖拉机、特型机动

车等术语和定义，以使标准使用者能更清晰地理解标准相关条款适用范围。 

3、进一步明确了车辆识别代号的打刻要求，规定乘用车和货车（低速

汽车除外）还应在仪表板上左侧适当位置设置永久保持的、能从车外清晰识

读的标有车辆识别代号的标签，以便于交通警察在注册登记和路面执勤执法

时的严格管理；同时，增加了乘用车至少还应在 6 个主要部件上标识车辆识

别代号或零部件编号、以及具有 ECU 单元的乘用车其 ECU 应能读取车辆识别

代号、发动机型号等特征信息或能通过电子接口读取车辆识别代号、车辆品

牌等特征信息的要求，以便于更好地打击盗抢机动车违法行为。 

4、将卧铺客车的侧倾稳定角限值由“空载静态时向左和向右均不允许

小于 32°”调整为“静态最不利载荷状态时向左和向右均不允许小于 28°”，

并规定卧铺客车应装用无内胎子午线轮胎、车身应为全承载整体式框架结

构，明确规定卧铺客车的卧铺不允许设置为三层或三层以上，卧铺客车的乘

客座椅（包括车组人员座椅）不核定乘坐人数，以切实提高此类长途运行公

路客车的安全技术性能。 

5、提高了大中型客车、重中型货车、危险货物运输车等重点车辆的运

行安全技术要求： 

——对于大中型客车，规定：公路客车、旅游客车、不允许乘客站立的

公共汽车和专用校车的上部结构强度应符合 GB/T 17578 的规定，且公路客

车和旅游客车的所有座椅均应装备汽车安全带；车长大于 9m 的客车的所有

车轮均应装备盘式制动器及使用子午线轮胎，主要在山区道路行驶的应装备

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且车长大于 9m 的公路客车、旅游客车、不允

许乘客站立的公共汽车及所有专用校车还应装备符合规定的防抱制动装置、

限速装置（或具有限速功能）和行驶记录仪等安全装置；车长大于 11m 的公

路客车、旅游客车、不允许乘客站立的公共汽车和专用校车，其车身应为全

承载整体式框架结构；三轴公路客车的随动轴应具有随动转向或主动转向的

功能；公路客车不允许采用双层客车的结构； 

——对于重中型货车，规定：半挂牵引车和总质量大于 12000kg 的货车

的所有车轮均应装备盘式制动器，且应装备符合规定的防抱制动装置、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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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或具有限速功能）和汽车行驶记录仪等安全装置，总质量大于 12000kg

的货车主要在山区道路行驶的还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总质量

大于 4500kg 的货车的每一个后位灯、后转向信号灯和制动灯，其透光面都

应有一个不少于以 90 mm 为直径的圆的面积或 6400 mm
2
的照明区；总质量大

于 12000kg 的货车（半挂牵引车除外）、车长大于 8.0m 的挂车及最高设计

车速不大于 40km/h 的汽车和挂车应设置车辆尾部标志板、厢式货车和厢式

挂车应装备符合规定的反射器型车身反光标识； 

——对于危险货物运输车，规定其所有车轮均应装备盘式制动器及使用

子午线轮胎，且应装备防抱制动装置、限速装置（或具有限速功能）和汽车

行驶记录仪等安全装置，主要在山区道路行驶的还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

装置；道路运输爆炸品和剧毒化学品车辆应在后部和两侧粘贴符合规定的橙

色反光带；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的罐体及罐体上的管路和管路附件应符合相

应的特殊要求； 

6、加严了公共汽车站立人数核定、客车防火及安全逃生等方面的要求： 

——对允许乘客站立的公共汽车，其站立乘客有效面积按每人不小于

0.15m
2
计算，其他客车不允许核定站立人数； 

——客车线束应采用耐温不低于 125℃的阻燃电线，波纹管应达到 GB/T 

2408-2008 表 1 规定的 V-o 级，车长大于 6m 的客车应设置手动机械断电开关； 

——客车内饰材料的阻燃性应达到 GB 8410—2006 的 4.6 规定的 A 或 B

级的要求，公共汽车和发动机后置的公路客车、旅游客车，其发动机舱使用

的隔音、隔热材料应为不燃材料； 

——发动机后置的客车应装备发动机舱自动灭火装置； 

——客车乘客门紧急情况下应能从车外开启，即使车外将门锁住时仍应

能从车内开启车门，且车外开门装置离地高度应不大于 1800 mm； 

——公共汽车及车长大于 6m 的其他客车应在驾驶员座位附近驾驶员易

于操作部位设置乘客门应急开关； 

——车长大于 6 m 的客车如车身右侧仅有一个乘客门且在车身左侧未

设置驾驶员门时，应设置应急窗并在车身左侧设置应急门； 

——作为击碎玻璃式应急窗的车窗应使用厚度不大于 5mm 的钢化玻璃，

用于击碎玻璃的工具丢失时应能通过声响信号实现报警，且公共汽车车身两

侧的车窗如面积能达到设置为应急窗的要求均应设置为推拉式应急窗或外

翻式应急窗。 

7、细化了重中型栏板货车最大允许总质量核定的相关要求，明确了货

车后轴（包括驱动轴和承载轴）的结构和承载形式应相同，力图从设计和制

造环节最大限度地避免此类货车使用时超限超载情形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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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确了摩托车不允许使用方向盘转向，允许乘用车的方向盘布置在

中间。 

9、适当放宽了台式检验制动性能时的制动力平衡要求，规定机动车左

右两侧前照灯远光光束发光强度的差与较大的发光强度之比应不大于 50%。 

10、细化了载客汽车乘客座椅和货车驾驶室（区）最后一排座椅布置的

相关规定，并规定货运机动车的载货部位不允许设置乘客座椅，摩托车的乘

客座椅应纵向布置。 

11、增加了乘用车应装备驾驶员汽车安全带佩戴提示装置及应能可靠固

定儿童座椅的要求，以期更好地保证驾乘人员尤其是乘车儿童的安全；此外，

对自动变速器的性能要求也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以期在一定程度上规范自动

变速器的设计和选用。 

12、增加了汽车安全气囊系统的原则性规定，以期更好地保护汽车消费

者的权益。 

13、增加了残疾人专用汽车的附加要求。 

14、增加细化了机动车产品使用说明书的相关规定，以使机动车所有人

更清楚地了解机动车实际安全性能和运行安全要求，更好地保证行车安全。 

15、删除了 GB7258-2004 的附录 A 至附录 F（关于检验方法的相关附录），

以避免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国家标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

方法》（GB21861-2008）相矛盾。 

 

五、主要起草单位和起草人 

略。 

 

                                               二○一○年一月 


